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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每日暨每週之工作時數)
104年6月3日修正;105年1月1日施行
1、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二、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住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三、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國定假日
(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2月16日台勞動二字第005056號函)
一、乙方於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同意由甲方調整為工作日，另行擇期休假。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不生加倍發給工資問題。
二、前項休假日如經主管機關公布增刪日數，甲方應同步配合辦理，惟甲方亦得統一調移至年底(或淡季月份)休假，乙方未休完之休假，如係可歸責於甲方之因素者，由甲方按未休完日數支付加倍工資。乙方如有終止契約致未即休畢當期休假日數者，甲方應即結算該休假日工資。

本人  　　　  自民國年月日，進入本公司擔任部門職務，經勞資會議同意勞動基準法第30條(每日暨每週之工作時數)已詳閱條文規定。個人加班申請須經由部門主管事前同意，並於加班後3日內主動申請加班費或調休。正常工時外之休假日轉換工作日同意於淡季月份排休或年底結算給予加班費用。

甲方(簽署):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簽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